
认定行政违法主体应遵循的枧则

案例 :某码头开发公 司违法 占用海域建设道路行政

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                   ∶

⒛05年 12月 ” 日中国海监南海总队第九支队 (以下简称第

九支队)执法人员在钦州港某开发区海域巡查时,发现工码头附

近有推土机和吹砂船正在进行填海作业。经了解,该项作业是钦州

港某建港大道工程,其中部分路段已占用海域,施工方为该码头开

发公司 (以下简称:码头公司)。 因该用海项目未取得海域使用权

证书j第九支队经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批准,进行立案查处。

立案后,第九支队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调查取证。经调查核实,

建港大道工程是所在开发区的基础设施项目;在该工程的填海施工

图纸上,标注的工程业主是钦州某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(以下简称

管委会)。 因管委会没有及时建设道路,而工程施工急需使用该道

路,因此自码头公司垫资建设占工程于zO05年 ⒓月中旬开始施

工,执法人负检查时,工程陆地部分道路建设已基本完成,海上部

分正在苡吹砂和倾倒陆上泥土的方式进行填海施工,已填海 0。 鲳6

亩。                   、

经核查,该王程所占用的海域是钦州市海洋功能区划中的货运

码头区,其用海类型符合海洋功能区划。∶但工程施工方和业主均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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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向当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海申请 ,且未就该用海项目开展

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 (以 下简称 《海域使

用管理法》)第四十二条和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

办法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,南海总队以国家海洋民的名义依法

对码头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: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并处

违法填海应缴纳海域使用金十二倍的罚款 I1。 “4万元 (罚款计算 :

0,4陌 亩×2万/亩 ×⒓倍 =11.甾4万元)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本案的评析问题 :违法主体应该是码头公司还是管委会。

正确确定被处罚对象是处理好本案的一个主要关键点。而深人

调查 ,全面掌握案情 ,正确判断案中各种因果关系以及各当事人之

间的利害关系,又是处理好案件的关键。执法人员在案件查处过程

中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意见:一种认为应处罚码头公司,另一种认

为应处罚管委会。

在调查中码头公司负责人称 :该工程是依据管委会提供的施工

设计图纸,垫资进行施工建设的。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 ,本案工程

所占用的海域应由管委会来办理海域使用手续 ,由此应将管委会作

为本案的被处罚主体。

经过深人调查执法人员发现 :该工程是因为码头公司急需使用

而建 ,码头公司与管委会未签订建设合同或其他书面材料 ,也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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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合约约定该工程的用海手续该由管委会一方来申办。该工程的

组织施工者、使用者以及直接受益者均为码头公司。管委会只是对

该海域使用作了规划 ,实际上并没有组织实施填海行为。而且码头

公司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对违法使用海域的事实不予否认 ,并明确表

示愿意承担违法填海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

因此 ,根据以上案情执法人员最终把码头公司确定为本案的被

处罚对象。

【专家点评 】

如何确定行政违法主体一直是海洋行政处罚中的一个难点。为

便于分析和理解 ,根据海洋行政违法行为和实施处罚的具体情况 ,

我们可以对海洋行政违法主体作不同的分类 :

-、 直接违法主体与间接违法主体

直接违法主体是指直接实施海洋行政违法行为的人。间接违法

主体通常是指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实施海洋行政违法行为,但间接违

反了海洋行政法律法规并构成行政违法。例如 :明知自己没有海域

使用杈而向他人发包围填海工程的行为;明知自己没有海域使用杈

而向他们出租海域供他人养殖的行为;未办理倾废许可证而雇请船

只倾废的行为;命令或指使他人围填海的行为等。此种分类的意义

在于:有利于界定是一人违法还是多人违法 ,是单独违法 ,还是共

同违法。对此种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原则是 : 
“
一人违法一人当 ,

多人违法共处罚 P。

·5·



二、作为的违法主体与不作为的违法主体

在一个海洋行政违法案件中积极实施海洋行政违法行为的是作

为的违法主体。消极不履行法律义务者是不作为的违法主体。例

如:甲村委会在没有办理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即与乙签订填海

合同。乙根据合同实施了违法填海行为。其中,实施施工行为的乙

是作为的违法主体|发包方甲依法应当办理海域使用权证书雨没有

办理,属于不作为的违法主体。对此类海域行政违法行为可处罚不

作为的违法主体,即甲村委会。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违法主体的意

义在于:有利于我们明确海域行政违法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,进而

准确界定真正的违法用海主体。

三、有合意的违法主体与无合意的违法主体

在一个海洋行政违法案件中,违法行为人之间事先以口头或书

面形式协商并形成一致意见的为有合意的违法主体。事先没有商议

但事后共同获取违法收益的属于无合意的违法主体。例如 :甲发电

厂与乙建设集团签订围海施工合同,乙建设集团为扩大工程量挣取

更多施工费用,擅自超过批准的围海面积实施围海行为。甲发电厂

验收时发现超过了围海面积,但仍然通过验收接受了超面积围海工

程。此案就属于典型的事前无合意的违法主体。理论上作此种区分

的意义在于:有利于防止遗漏事先无合意的违法行为主体。对此类

海洋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原则可以适用共同处罚的原则。

四、有隶属关系的违法主体与无隶属关系的违法主体

无隶属关系的违法主体是指违法主体之间没有行政的隶属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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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,如上述的合同甲方与合同乙方即是。而有隶属关系的违法主体

则指违法主体之间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。此种分类的意义是 :可

以依据职务委托原理确定ˉ个标准。即凡是存在职务委托关系的 ,

违法行为后果由管辖的组织承担。

总之 ,确定海洋行政违法主体可遵循
“
谁行为、谁违法、谁

担责
”

的简明规则。应引起注意的是职务行为违法应视为单位或

组织违法而非是具体行为人的违法 ,法律责任由行为人所属的组织

或单位承担。本案中施工方与发包方没有填海修路的合同关系,也

没有指使或命令行为 ,属于施工方单独违法 ,故处罚施工一方是合

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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